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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
承辦人：顏正一

電話：0926121058

電子信箱：f1074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池上鄉福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2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督字第10400239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有關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授課

師資安排原則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2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40010109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辦理。

三、為落實前揭課綱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精神，師資安排原則

請依下列說明辦理：

(一)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實施，各校應遴聘具有本學習領域

理念與知能之專長師資擔任之。

(二)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專長教師應具備本學習領域關鍵

能力，依國中、國小概述如下：

１、國中：

(１)由具備「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

」、「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教育專長」

、「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家政專長」等證書

之師資擔任教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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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由具備「輔導活動」、「童軍教育」或「家政」證

書之師資擔任教學工作。唯該教師應修習本學習領

域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或參與本學習領域相關研習

至少三十六小時。

２、國小：由合格教師擔任，唯該教師應修習本學習領域

核心課程至少二學分或參與本學習領域基礎研習至少

三十六小時。

四、依據前揭師資安排原則，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之專長授課認

定是以「學習領域」而非以分科之概念認定。請各校依此

原則安排課程。

五、本府於教學正常化訪視時，依此原則進行綜合活動學習領

域之視導。

正本：臺東縣各國民中小學、臺東縣私立育仁高級中學、臺東縣私立均一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國教輔導團 2015-02-11
17:08:09


